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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5月 2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584号），现将问询函内容公告

如下：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7 年

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1.年报披露，2017 年 1月 18 日，公司披露拟收购 BHI 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并复牌，刚泰集团于 8 月 1 日成功收购 BHI85%股权并顺利完成交割，

Buccellati 品牌与市场拓展开始加速，目前公司正在等待审计、评估机构等出具

的以 2017 年 12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

成前，Buccellati 品牌由公司代为管理。自刚泰集团完成收购 BHI85%股权以来，

本次重组历经近 10 个月仍尚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请补充披露：（1）自 2017 年 

8 月以来，财务顾问、会计师和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逐月工作内容和进展情况，

并说明中介机构意见预计出具时间；（2）结合本次交易安排，说明审计评估以 2017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原因和必要性；（3）BHI公司自股权交割以来门店变动

情况，新增门店分布及销售收入。 

2.年报披露，公司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 19.4亿元，其中 1年以内账龄的应

收账款期末余额 14.76 亿元，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2.91%。江苏紫金茂业珠宝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紫金茂业）欠款账面余额 1,368 万元，坏账准备计提比例 20.41%。

客户深圳市前海天业莱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业莱德）期末欠应收

账款金额 2.15亿元，占应收账款总额的比例为 11.05%。天业股份于 2017年 4月

公告披露，天业莱德系其实际控制人曾昭秦控制的企业，尚无实际经营业务。工

商登记信息显示，2017 年 12月天业莱德登记的住所无法联系。请补充披露：（1）

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前 5 名子公司名称、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以及同比变动

情况；（2）1 年以内账龄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低于公司 5%计提标准的原

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为实现业绩承诺等目的的盈余管理行为；（3）紫金茂业相

关应收账款的形成时间、交易内容、难以收回的原因，目前收款进展；（4）公司

与天业莱德之间的历次交易时间、交易主体、交易内容及金额，对天业莱德的尽

调情况，并提供相关交易合同；（5 ）结合天业莱德及其实际控制人的资信情况，

说明相关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3.年报披露，公司存货期末账面余额 60.02 亿元，比期初增加 17.97 亿元，

增加原因为期末备货增加。但年报披露显示，存货增加主要是因为发出商品期末

账面余额 33.73 亿元，比期初增加 27.86亿元。截止 2018年 3月 31 日，公司存

货余额进一步增加至 68.62 亿元。请补充披露：（1）期末发出商品的销售主体、

交易对方、交易内容和签约时间；（2）结合公司营业收入规模和经营模式，说明

期末大额发出商品的合理性；（3）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上述发出商品确认收

入金额、实际收款金额、剩余发出商品金额和未计算原因；（4）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各存货项目账面余额，并说明存货余额进一步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5）



会计师对发出商品的真实性、跌价准备计提的充分性等实施的主要审计程序和结

论。 

4.年报披露，公司 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2.18 亿元，同比下降 22.94%，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18.42 亿元，比期初余额增加 5.2 亿元。同时，存货期末余额

60.01 亿元，比期初余额增加 18.02 亿元。请补充披露：（1）营业收入下降的同

时，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和存货余额大幅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2）2017 年度应收

账款周转率及存货周转率，并比较分析与同行业和上年同期是否一致，说明公司

应收账款和存货余额是否处于合理必要水平。 

5.年报披露，公司 2017 年分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0.78 亿元、18.93 亿

元、12.11亿元和 30.34 亿元，分别实现扣非净利润 7,343万元、1.4 亿元、9,065

万元和 1.71 亿元；2016 年分季度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3.24 亿元、27.51 亿元、

21.54亿元和 34.35 亿元，分别实现扣非净利润 1.92亿元、1.73亿元、8,654万

元和 9,948 万元。公司季度经营数据波动较大，2017年第二季度、第三季度营业

收入同比大幅下降，扣非净利润则相对变化较小，2017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小幅

下降，扣非净利润大幅下降，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下降但扣非净利润却大幅增长。

请补充披露：（1）2017 年第二季度、第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大幅下降的原因，以

及扣非净利润变动相对较小的原因及合理性；（2）2017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小幅

下降，但扣非净利润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3）2017 年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下

降但扣非净利润却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6.年报披露，2017 年度营业收入下降，系公司向零售转型，主动调减传统批

发业务量。随着零售业务带来的高毛利，公司整体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2017 年

公司贵金属收藏品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5.88 亿元，同比下降 44.14%，毛利率 31.90%，

同比增加 22.10个百分点；翡翠类业务实现营业收入6.04亿元，同比增长113.10%，

毛利率 47.57%，同比增加 22.78个百分点。请补充披露：（1）调减传统批发业务



向零售转型的同时，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却大幅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2）贵

金属收藏品业务营业收入下降，毛利率翻倍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3）翡翠类业

务的具体经营模式，营业收入和毛利率均大幅增长的原因。 

7.年报披露，在收入规模和投资规模下降的情况下，公司负债期末余额 67.21

亿元，同比增加 10.1 亿元，其中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余额合计增加

5.32亿元，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余额增加 6.6 亿元，

2017 年度财务费用 2.95 亿元，同比增加 6,692 万元。同时，自 2012 年以来，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已连续 6 年为负，合计净流出 58.58亿元。请补充披露： 

（1）各主要子公司近 3 年营业收入、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并说明是否存在业绩承诺及完成情况；（2）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长期为负的

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长期为负的情况，说明有息负债持

续增加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及未来偿还安排。 

8.年报披露，国鼎黄金 2017 年度业绩承诺数 1.8 亿元，实际完成数 1.22 亿

元，完成率 67.79%，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原因是贵金属收藏品门店销售未达预期；

优娜珠宝 2017 年度业绩承诺数 4,500 万元，实际完成数 3,852.08 万元，完成

率 85.6%，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原因是线下销售未达预期；瑞格传播 2017 年度业绩

承诺数 7,300 万元，实际完成数 6,401.38万元，完成率 87.69%，未完成业绩承

诺的原因是项目进度和营业收入未达预期。同时，上市公司母公司对上述子公司

存在大额借款，但基本未收取利息，母公司 2017 年度净利润亏损 3,768 万元。

请补充披露：（1）上述公司评估报告预测营业收入和实际实现的营业收入，说明

销售未达预期的具体原因，以及前期评估预测的审慎性和合理性；（2）上市公司

向上述公司提供借款的资金来源，承担的财务费用，并说明业绩承诺计算如何考

虑借款的影响，是否存在依靠借款支撑业绩的情形；（3）母公司 2017 年度财务

费用大幅增加的原因，投资收益大幅下降的原因；（4）结合上述公司未完成业绩



承诺的情况，说明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参数，以及商誉减值损失确认是否充分。

请评估师、会计师发表意见。 

9.年报披露，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大冶矿业累计探明金矿石储量 6211 

万吨，金金属 92.57 吨。大冶矿业的采矿方式为平硐开采，生产流程涉及爆破，

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在选矿工序中需要使用有毒化学品，在冶炼工序中需要使用

腐蚀性化学品。请补充披露：（1）大冶矿业 2017 年实际开采矿石量、金金属产

量，黄金开采冶炼业务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2）大冶矿业安全生产支出项

目和金额，排污项目和主要指标数据及达标情况。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等规定的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

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方便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 2018年 5 月 22 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18年 5月 29 日之前，

对上述事项予以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公司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及时回复《问询函》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5 月 22 日 


